沣水一小后勤管理制度

学校后勤工作坚持以人为本，服务育人的思想，树立服务宗旨，提高服务质量，规范后勤管理。根据量入而出的原则，合法合理调度和使用资金，使有限的办学资金在学校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。
一、财务工作管理制度
（一）认真执行国家的财政方针、政策，财务人员要以身作则、奉工守法、不徇私情。

（二）合法收入、严格支出。凡该收的要抓紧收回，凡不符合财务开支标准和开支计划的要拒付。临时必须暂支的应按审批手续办理。

（三）学校对外的所有开支均应取得合法的原始票据、原始凭证由经手人、验收人签字后由校长审批才能付款结算。

（四）严格掌握存库限额，超过部分应及时存入银行。未经批准不准透支，不准私自挪用公款和借支私用。

二、财产管理制度

（一）专人负责人把财产物品逐项登记，造表册。建立学校固定总帐，室场明细帐，帐物相符，每学期要逐项检查财产情况、新增财产要及时入册，自然损耗的要申请报废，审批后注销。

（二）低值易耗品用量较大，因此每位教师复印、速印要登记。

（三）领发制度。领取物品必须办理领物登记手续，以明责任，防止校产流失，掌握校产的去向及用途，校产一般不能外借，若需外借，由校长审批。

（四）爱护公物。注重管理，做到防湿、防晒、防锈、防腐。合理使用，人为损坏、遗失校产者照价赔偿。

三、采购工作制度

（一）学校所有采购工作必须在校长的领导下，由学校指定相关有专长的人员购买，采购物品由分管财务的副校长李庆峰审批。

（二）遵循“质量优良、价格合理”的原则采购，不得收取任何形式的利益。

（三）凡是学校组织采购的物品，都必须经校产管理员、相关室场负责人、使用人同时签收，确保如数收货、入库。

四、水电管理制度

（一）学校水电由学校统一管理，学校水电安装、维修由指定人员实施，线路安装必须规范化，做到定期检查，及时维修，确保安全。

（二）节约用电，出操、集会或室外授课必须关灯、关风扇，放学时要关灯、关风扇、关电脑、切断电源，放假要关总电源。

（三）珍惜用水。如厕后冲水、洗手要关好水龙头，防止滴水或水长流现象，养成节约资源的习惯，增强环保意识。

五、校园绿化、卫生管理制度

（一）校园绿化要系统地整体规划，持之以恒地搞校园绿化建设和管理。

（二）师生要爱护花木、草坪，严禁攀树折木，采摘花果，掏鸟窝。

（三）保护树木生长、净化、美化，绿化校园，严禁在校园内焚烧枯叶、废纸、杂物等。

（四）校园内的一切花草树木，任何人不能私自更动，如需要更动必须征得校长同意。

（五）定期对花草树木进行除虫、施肥、浇水、修剪。

（六）各班每天对校园卫生包干区进行两次清洁，主要扫除垃圾、清楚杂草、清理积水，确保有一个良好的学习、工作、活动环境。

（七）保持校园环境整洁、美观，请不要随地吐痰、口香糖，不要乱扔垃圾、纸屑、瓜皮果壳、食品饮料包装袋。

（八）做文明学生，大小便后要冲水、洗手，不乱涂乱刻乱写，不做有损文明形象的事。

六、食堂管理制度

（一）严格执行《食品卫生法》，学校食堂（配餐）必须取得卫生许可证后方可经营，食品从业人员每年体检一次身体，持有效的健康证和培训合格证后方可上岗，凡有传染病者，坚决予以辞退。

（二）进入食堂的各种原料，全部实行定点采购，确保食品质量。

（三）学校领导要每天检查饭菜质量，落实校长陪餐制度，抓好就餐卫生。

（四）餐后要全面清洁打扫，经常保持室内外地板、墙壁、天花板、灶台、案板、饭台、厨柜、餐具、容器清洁，用具摆放有序，防尘、防蝇、防鼠设施齐全，食堂内无鼠、无蝇，食堂周围无垃圾，无污染、无杂物。

（五）定时做好餐具消毒工作，防止交叉污染;餐具做到一洗二清三消毒四保洁，食品实行“五隔离”，即主食与副食、生与熟、成品与半成品，食品与杂食，食品与鼠药、农药隔离，不得混放;生、熟食刀案及冷荤配餐用具必须分开专用，并有明显标志。

（六）制定食品留制度，饭菜留样必须坚持48小时。

（七）学校每月都要对食堂管理、环境卫生、个人卫生、后勤服务等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督导检查，总结经验，查找不足，改进工作。

（八）按学校作息时间准时开饭，没有特殊原因，不准提前或推迟开饭。

（九）加强对食品从业人员的教育，经常进行营养、卫生、职业道德和法治纪律教育，努力提高从业人员的政治、业务水平，树立爱岗敬业精神。

七、门卫管理

为了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，保障学校财产和师生人身安全，特作以下规定:

（一）校外人员进入学校必须主动到门卫值班处登记，并经门卫值班人员同意后方能进校。否则，门卫工作人员有权加以阻拦。

（二）骑自行车、电动车出入校门，一律下车。自行车入校必须在指定地点停放。自行车或电动车应停放在车棚内。任何人的自行车不得驶入教学区。

（三）非本校机动车辆入校必须经门卫同意。所有车辆进校后均需慢行，不得鸣笛，不得驶入教学区。

（四）各类商贩不得以任何借口进入校园或在学校门口摆摊叫卖。

（五）携带物品出校(如电视机、收录机等)必须主动到门卫值班处登记，并说明情况。属学校财产必须持有学校总务处发放的证明。否则，门卫有权追问并扣留。

（六）上课期间，学生不准外出(如需外出，必须由老师或家长陪伴)。家长接送小孩，车辆不要开进校园。

（七）在校园内进行大型活动，需学校领导批准方可使用，但必须服从管理人员的指挥。

（八）任何人进入校园，都要遵守上述规定。对拒不服从管理，无理取闹，情节严重者，学校保卫人员将采取必要的强制手段维护学校治安，或将其送社区治保室处理。

